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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部分道路运输业务事项的通知

六交政法〔2018〕28号

各县区交通运输局，市运管局，局机关相关科室：
为贯彻落实全国、省、市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有关精神，全面提升道路运输行业行政效能和持续推进全行业转型升级。经研究决定，对本市部分道路运输业务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精简流程事项
（一）关于辖区内县际客运班线线路走向、起讫站点变更事项。起讫点的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负责许可事项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报经市运管局行政许可业务会研究，经同意后下达行政许可决定书，市运管局不再进行公示。
（二）关于道路旅客运输审批有关事项。申请人可就近向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运管窗口或当地的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相关资料可直接通过运政系统或公开运行系统流转至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
上述事项，初始受理申请资料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整理上报许可档案，在每季度末，向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管理科上报原始纸质许可档案材料，并及时做好归档。
二、有关调整事项
（一）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继续教育培训相关业务
1.继续教育签章的印章发放，由市运管局统一配发。签章编号按如下规则编制：1代表金安区、2代表裕安区、3代表叶集区、4代表舒城县、5代表霍山县、6代表金寨县、7代表霍邱县。
2.本市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合格后，不需再提供培训合格证明，驾驶员直接到户籍所在地辖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继续教育签章和诚信考核业务。
（二）县际客运班线相关业务
1.关于县际班线客运车辆变更。申请县际班线客运车辆更新、变更的，经起讫点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由起点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直接予以办理。
2.关于县际班线客车证件的制作、发放。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县际班线客运车辆《道路运输证》、《线路副卡》（印制时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先行加盖许可公章）的制作、发放工作。
3.关于县际班线客车的年度审验。车籍地的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县际班线客运车辆《道路运输证》、《线路副卡》的审验、换发、补证工作。
（三）三级汽车客运站站级核定业务
原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的三级汽车客运站站级核定事项，调整为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核定工作；申请三级客运站的经营者直接向所在地的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交客运站站级核定申请，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并验收合格后，出具客运站站级验收合格证明。
（四）客运班线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业务
将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实施道路客运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工作，位于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辖区内的，由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质量信誉考核的初评工作，位于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所辖市市区内的，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委托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初评，提出考核意见及初评结论上报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市运管局将各指标考核情况和所得分数、考核结果书面通知被考核道路客运企业，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五）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业务
将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业务，调整为县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并在考核周期次年的4月底前完成。并建立完善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档案，纸质档案保存时间不得低于3年，电子档案保存时间不得低于10年。
（六）临时客运标志牌、包车客运标志牌的领取、发放业务
1.省、市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和临时客运标志牌，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从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领取后，再分发给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做好有关标志牌的登记和汇总上报工作。
2.县际临时客运标志牌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申请计划，发放给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做好有关标志牌的登记和汇总上报工作。
（七）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相关业务
原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运输客运、普通货运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换证、补办、变更业务，调整为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道路运输客运、普通货运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换证、补办、变更业务。每月未由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将道路运输客运、普通货运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办理的纸质档案移交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八）道路营运客车等级评定业务
原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县际客运班车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业务，调整为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县际客运班车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工作。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客车类型划分和等级评定开展实车查验，实车查验工作也可以委托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进行，但必须由县区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实测结果进行复核，出具核定结论并记录在《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和等级评定表》中，并将营运客车类型等级在《道路运输证》上予以注明。
三、相关要求
（一）做好事项衔接。各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事项调整承接工作，牢固树立“服务至上”理念；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积极向相关企业和申请人做好宣传，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将加大业务培训、指导和协调，同步推进相关印章配发、运政系统（公开运行系统）调整等工作，确保业务事项调整到位、档案资料移交到位、业务流程编制到位，全面提升全市道路运输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创新服务举措。各县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功能作用，优化业务事项办事流程，精减窗口设置，将继续教育签章与诚信考核业务有机整合成一个窗口，为企业和申请人提供便捷服务。市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建立信息共享、业务协调等机制，科学研判调整后业务运行情况，及时发现、纠正业务办理环节存在的问题，着力打通服务企业和申请人“最后一公里”。
（三）强化督促检查。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将调整后事项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范围，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各县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强化信用对市场主体的约束作用，构建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监管制度，让失信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本通知自签发之日起实施。
六安市交通运输局    
201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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